
-
k.

‘

、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立持
辽医保 (2019J 8号

关于做好 2019年度医疗保障
扶贫工作的通知

各市医疗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要求 3 确保医疗保障扶贫任

务落实落细，现就做好 2019 年度医疗保障扶贫工作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明确医疗保障扶贫范围

根据《关于印发〈辽宁省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的通知))(辽医保发 (2018J ，2号)和《关于

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辽人社发 (2017] 12



号)等文件规定，我省医疗保障扶贫范围包括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以及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以下简称"医保扶贫

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扶贫部门认定的范围为准，城乡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以民政部门认定的范围为准。

二、落实医疗保障精准扶贫政策

各市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工作部署，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确保医疗保障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发挥实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钱，

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低支付比例由

50%提高到 60%，相应提高医'保扶贫对象大病保险支付比例，进一
步减轻医保扶贫对象的医疗费用负担。

(二)落实《辽宁省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方案( 2018-2020
年)))工作部署，于6 月底前制定出台政策措施，将年度限额内贫

困人口重特大疾病救助比例由 60%提高到 65%，有条件的市可以直
接提高到 70%。

(三)加快落实高值药品医保报销政策，按照简便易行的原

则制定经办报销程序，确保贫困人口治疗重特大疾病所需恶性肿

瘤靶向治疗等高值药品的供给和及时报销。

(四)结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在市级行政区域内推进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信息共享和服务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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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底前实现"一站式"直接结算，有效解决医保扶贫对象跑腿

垫资问题。

(五)积极配合卫生健康、残联等部门推进健康扶贫和专项

医疗救助，完善有关医疗保障政策和经办服务流程 3 认真做好农

村贫困人口 21 种大病专项救治和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工作。
三、实现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全覆盖

各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要尽快摸清医保扶贫对

象底数，确保医保扶贫对象应保尽保，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综合保障全覆盖。

(一)组织开展医保扶贫对象参保及享受待遇情况大排查。

4 月底前，在市要在前期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农村贫困人口参

保补助、待遇保障等情况进行排查的基础上，根据扶贫、民政等

部门提供的信息，对医保扶贫对象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

合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切实解决部分地区存在的医保扶贫对象底

数不清、扶贫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对应保未保的医保扶贫对

象应及时说明扶贫政策与待遇，协助办理参保手续，并按政策给

予补助;对因特殊情况未参保、异地参保以及参加城镇职工医保

的医保扶贫对象，要查明情况并记录在案。

(二)建立医疗保障扶贫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机制。各市要

加强与民政、扶贫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实现各类困难群体基本信

息的共享，按月与民政、扶贫部门提供的贫困人口数据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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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掌握新增及退出的贫困人口情况，认真做好参保补助、身份

标识和待遇保障等工作，避免人员遗漏和重复保障等情况。有条

件的市可以与民政、扶贫部门联网，实现医保扶贫对象相关信息

实时比对、即时更新。

(三)健全医保扶贫对象综合管理台账。各市要结合城乡居

民医保信息系统建设，认真做好医保扶贫对象的身份标识和信息

采集等工作。在全面排查和定期比对的基础上，于 4 月底前在县

乡村三级逐级建立健全医保扶贫对象综合管理台账，准确记录并

动态更新医保扶贫对象个人基本信息以及参保补助、待遇保障等

情况，确保精准到户、精确到人。医{呆扶贫对象综合管理台账主

要内容参照《医疗保障扶贫对象综合管理台账主要项目))(详见附

件 1) 设置，各市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适当增加项目。

四、建立医疗保障扶贫工作责任制

各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要把医保扶贫工作列为

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各市要建立主要领导负

总贵的工作责任制，制定医保扶贫工作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明

确责任分工，每个层级、每项工作、每个环节都要明确具体责任

人。请各市于 4 月 12 日前上报《医疗保障扶贫责任分工表))(详

见附件 2 )，并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

省医疗保障局将适时对各市医保扶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对

医保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失职失责行为或因工作

4.



联系人:赵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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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追责问贵。下一步，

我省将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工作部署，建立医疗保障扶贫工作定

期(按季度)调度和统计制度，具体工作要求另行通知。

就系电 t

扶贫对

2. ((医疗保障扶贫责任分工表》

(此件公开发布)

辽宁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5-

2019 年 4 月 3 日印发





�

问HI:l

医疗保障扶贫对象综合管理台账主要项目

是否为
E主档立

是否卡贫困
是否为 是否为

是否参
参加

统筹地 行政区 :liJJ 行政区划 人口 是否为 是否为农 是否为城 是否为农 是否为城 是否为农
城镇其 农忖其

加城乡 是否参加 参保财
商业姓名 身份证号 〈食脱 城锁低 村低保对 锁特囚人 村特困人 镇低收入 忖低收入 居民基 城乡居民 政补助在 代码 名称

贫继续 保对象 象 员 员 对象 对象
他困难 {也因;/1i.

本医疗' 大病保险 标准
补充

享受扶 群休 群体
保险

医疗

贫政策 保险

人员〉
2 3 4 5 6 7 B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制妈

待遇保障情况
t~j皿 l丁诊 门诊特 tÍ>'病 住院
发生普通门诊费用 发生门诊特恨的'费用 发生住院费用

各项制度待池 各项制度待遇 各项制度传 i且
就诊次

火的保 其他保
就诊次 住院次

基本区 医疗救
Jtf 也

数 合>1 基本医保
险支付

医疗救助
~~支付

数 合，1 基本医保 大锅保险 医疗救助 其他保|嗨 数 合，i
保支付

大直与保险
助支付

jy，附
支付金额

金额
支付金额

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金额 支付金额
金额

支付金额
金额

支付
金额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说明。第 24、30、36Jì)í其他保障支付金额是指~疗{川串部门 Ij)、贡范围内其他保障政策支付的金额.



附件2

医疗保障扶贫责任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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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年填报时间:
(盖章)填报单位:

责任分工 姓名 单位及部门 职务 联系电话

总负责人

行政部门分管负责人

经办机构分管负责人

行政部门直接负责人

经办机构直接负责人

完善大病保险政策责任人

完善医疗救助政策责任人

落实高值药品政策责任人

"一站式"结算责任人

专项救治(救助)责任人

扶贫对象大排查责任人

扶贫对象信息定期比对责任人

扶贫对象管理台账责任人

定期调度(统计)责任人

说明: 1.直接负责人应填报行政部门和经办机构责任处(科)室或内设部门负责人:

2 具体工作责任人可根据需要加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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